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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教助函〔2009〕14号 

 

关于做好 2009年生源地信用助学 
贷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高等院校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为了认真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，确保 2009年全

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有序、规范地开展，现将有关问题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申请贷款资格认定 

凡需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，必须经过学校

或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的资格认定，并获得统一贷

款证明，方可到户籍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（在校生为入学前户籍所在地）申请贷款。 

1、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，由所在高中认定并出具

贷款证明（含跨县、区就读的学生）。 

2、省内高校在校本专科和研究生由所在高校认定并出具

由学校或学生处（学工部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盖章的贷款证

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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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研究生新生、专转本新生、复读生、2009年资格认定

以后家庭发生突发事故的学生（含新生和在校生），由县教育

局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凭学生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乡、镇（街道）

级民政部门出具的困难（或突发事故）证明认定，并出具贷款

证明。在外省高校就读的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，由县（市、

区）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凭所在学校出具的贷款证明认定，并出

具贷款证明。 

二、关于贷款额度确定 

1、各高校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定理机构在确定学

生申请贷款金额时，应严格控制在学费和住宿费总标准之内，

最高不超过 6000元。 

2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内在受理学生贷款时，要严格按照贷

款证明确定的申请额度办理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。 

三、关于申请贷款所需材料 

1、新生凭所在高中或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

部门出具的贷款证明、贷款申请审批表、当地邮政储蓄银行开

立活期储蓄账户（卡折合一）、本人身份证、大学录取通知书

和家长（监护人）身份证进行申请。              

2、在校生（含在外省高校就读的学生）凭所在高校或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出具的贷款证明、贷款申

请审批表、当地邮政储蓄银行开立活期储蓄账户（卡折合一）

（去年已申请贷款并办理了邮政储蓄银行开立活期储蓄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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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无须再办理）、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和家长（监护人）身

份证进行申请。 

四、关于申请贷款资格认定的时间 

1、省内高校在校学生的贷款资格认定时间为 5月 1日至

5月 31日。 

2、新生的贷款资格认定时间为 5月 20日至 6月 10日。 

3、外省高校在校生、研究生新生、专转本新生、复读生、

2009 年资格认定以后家庭发生突发事故的学生（含新生和在

校生）的贷款资格认定时间为 7月 15日至 9月 30日。 

五、关于贷款受理的时间 

2009 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时间由省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商国开行后，另行通知。 

 

 

 

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